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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摘  要:唯物辩证法的体系问题是从列宁那里开始凸现出来的, 并且逐渐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之谜。

唯物辩证法客观上应该具有自己的科学体系,但迄今为止的系统性叙述中仍始终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体系。现

行的辩证法体系在建构原则的理解和贯彻上、在辩证法要素的确定上、在规律范畴之间内在关系的揭示和阐述上、

在体系结构的安排处理上、在方法论功能的显现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。唯物辩证法的体系问题之所以迟迟不能

得到应有的解决,自有其特殊的复杂原因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科的推进, 进一步解决辩证法体系问题越来越具

有强烈的现实必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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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之谜尚未破解

各门科学只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能基本完

成自己的科学体系建构任务,但这并不妨碍人们

尤其是科学大师们超阶段地提出任务,以及相应

做出程度不等的科学预见和设想。在这种情况

下,如果后人迟迟不能将这些预见和设想发展成

具体的科学体系, 该门科学就会形成体系之谜。

辩证法科学的体系之谜,就正是这样形成的。

1.唯物辩证法客观上应有科学体系

一般辩证法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之所以应该

具有科学体系,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它的研究对象

客观上存在着特定的系统。一般辩证法的研究对

象是万事万物中一般都具有的普遍联系及运动规

律,而这些最一般、最普遍的联系及规律又是内在

地统一的,并形成特定的、客观的系统。因此,为

了正确地反映这种内在统一及其系统,唯物辩证

法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建构起相应的科学体系。何

况,任何一门科学都必然会具有、而且也迟早会具

有自己的科学体系。它的一系列科学原理或理论

内容要遵循一定的原则,体现出相互之间的内部

联系,形成特定的结构,结合为协调的整体。只有

这样,该门科学才具有了基本的科学形态。可以

说,具有科学体系正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基

本条件或基本特征之一,哲学也不例外。所以黑

格尔就曾指出: / 哲学若没有体系,就不能成为科

学。0[ 1]唯物辩证法作为一门科学,同样应该具有

自己的科学体系。而且,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

通过唯物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实际运用,有力地表

明了这种科学体系的存在及其科学效用。马克思

的科学巨著5资本论6就十分突出地表明了这一

点。

2.经典作家没有留下现成的答案

从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,直到毛泽东,马克思

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中不仅包含着实际运用了的

唯物辩证法科学体系,反映出他们头脑中深邃的

唯物辩证法思想体系,而且他们还提出了理论形

态上建构和叙述唯物辩证法科学体系的任务,并

为这一任务的完成作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和设想,

可以说已经勾勒出了这一体系的某些指导性框

架。然而,他们都没有给后人留下现成的、具有完

整理论形态的辩证法科学体系。

马克思创立并成功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, 5资
本论6系统地运用这一辩证法,为我们树立了一种

科学的典范。但是,尽管马克思素有从理论形态

上系统表述唯物辩证法的宏愿,却未能实现。正

如列宁所说: / 虽然马克思没有留下-逻辑. (大写

字母的) ,但他遗留下5资本论6的逻辑0。[ 2]恩格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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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有系统地研究一般辩证法的计划,并且清醒地

意识到辩证法规律之间的内部联系有待揭示。但

是,他也未能完成自己的计划, 并且明确地坦言

过: /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, ,,因
此,我们不能深入地考察那些规律间的内部联

系。0[ 3]

列宁在5哲学笔记6等著作中对唯物辩证法理

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,其中也包括了从理论形态

上对唯物辩证法科学体系的重点探索。他对建构

唯物辩证法体系的一系列原则进行了初步的确定

和基本的论述,大体明确了辩证法体系的基本要

素,并对这些要素间的内在联系作了初步的揭示。

同时,列宁还对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体系结

构,以及规律范畴之间的逻辑进序作了反复的探

求,提出了极富启发价值的见解。正因为如此,作

为当代中国/以完整研究列宁5哲学笔记6与辩证
法为主旨的独特学派0代表的著名学者黄楠森教
授, [ 4]就曾十分概括地指出: /列宁,,为唯物辩
证法的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提供了一个雏形0。[ 5]

但是人们也一致认为,列宁还来不及在摘要、纲要

和短文的基础上具体阐述出辩证法体系。正如北

京大学的王东教授在5辩证法科学体系的/列宁构
想06一书中所说: /列宁5哲学笔记6并没有完全实
现马克思的哲学遗愿,并没有写出系统的5辩证
法6 ,没有建立起完整严密的唯物辩证法科学体

系。0[ 6]可以说,唯物辩证法的体系问题是从列宁

那里开始凸现出来的。他的5哲学笔记6表明:需

要从理论形态上去弄清唯物辩证法体系究竟是怎

样的,而他本人的体系设想又是值得发掘的,应该

按照这些设想指示的方向去具体建构和叙述出唯

物辩证法科学体系。正是围绕如此错综复杂的问

题、困难艰巨的任务,也就逐渐形成了唯物辩证法

的体系之谜。如果从列宁完成5哲学笔记6核心部
分即5黑格尔3逻辑学4一书摘要6的时间( 1914年

12月 17日)算起,至今已有 90年了。

毛泽东遵照列宁有关的/ 哲学遗嘱0,着重/说
明和发挥0了对立统一是辩证法体系核心的理论,

并在此基础上于 1965年明确发出/要把哲学体系
改造一下0的号召。[ 7]根据内部资料可知,毛泽东

在这里所说的/ 哲学体系0,主要是针对当时那种

源于 20世纪 30年代苏联哲学界的唯物辩证法叙

述体系而言的,他认为不必要像该体系那样说那

么多规律和范畴,而只须把它们都看作对立统一

规律的不同展开和表现。尽管这种见解有失偏

颇,但它不仅反映了关于辩证法体系结构的某种

深刻思考,而且还表明毛泽东实际上认为直到他

为止,唯物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建构及叙述问题仍

是有待解决的。

3.迄今仍无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

近几十年来,唯物辩证法研究者们对体系问

题进行了大量的探究工作,中国哲学界自 20 世纪

80年代以来更是持续不断地对这一问题有所研

究,有所讨论,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

成果。但是,纵观各种有关的论著,不能不遗憾地

说,在迄今为止的唯物辩证法系统性叙述中始终

缺乏完整严密的体系,或者说仍然缺乏严格意义

上的科学体系。不少专家学者对这种状况是很不

满意的,并先后从多种角度分析过现行体系的问

题和不足。例如,肖太陶就曾于 1993 年指出过一

般辩证法体系建设上存在的 8 个问题。[ 8] 直至

2001年,黄楠森教授还尖锐指出: / ,,辩证法的
内容就很不完整,更缺乏严密性。0/几对范畴的排

列是随意的,其间联系也不清楚。0[ 9]

应该指出的是,人们对现行辩证法体系或体

系建构所存在的不足及症结的认识还是不够全面

和准确的。因此,有必要作如下进一步的分析和

概括:

其一,在辩证法体系建构原则的理解和贯彻

上,相当不全面、不具体、不准确。体现得相对较

好的只有发展原则、客观性原则、对立面统一原

则、具体性原则等,而对于联系原则、系统性原则、

逻辑和历史一致原则,以及辩证法、认识论、逻辑

学三者同一原则等就体现得很不够,有的甚至没

有得到体现。可是这些原则又都对辩证法体系建

构具有直接的或特殊重要的指导意义, [ 10]于是也

就严重影响了所建体系的科学性。

其二,在辩证法要素的确定上,或者过于封

闭,或者过于开放,或者/要素0意识不够明确。较
为普遍的做法是过于封闭,即继续局限在三大规

律和五对范畴上,而对系统思想等的提炼和吸取

都还不到位。但有的又过于开放,即不能坚持以

原有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为主体 (应为主体的

理由见下文) ,而是将自己提出的许多新规律、新

范畴作为主体,甚至另起炉灶。所谓/要素0意识
不够明确,是指有的体系建构没有注意在/ 主要
的、基本的、重要的成分0意义上去从辩证法的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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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范畴中进行筛选,而是不恰当地选用了较多的

范畴,这样是不利于体系建构的。

其三,在规律范畴之间内在关系的揭示和阐

述上,存在着不够深入、不够全面、不够具体的问

题。正因为如此,也就未能更进一步在全面的相

互关系中充分揭示和真正体现对立统一规律的体

系核心地位。

其四,在辩证法体系结构的处理上,明显表现

出若干不够客观、不够恰当、不够合理的安排。其

中最突出的有两点:一是仍然将三大规律和几大

范畴分别作为两个较小的/ 板块0进行叙述,二是

对规律范畴叙述进序的安排仍带有较大的主观性

乃至随意性。有的论著试图只着重根据从抽象上

升到具体原则去安排叙述进序,并大体上还主要

是从逻辑上或结合哲学史进行分析推演,而未注

重遵照逻辑和历史一致原则去对/整个认识的历
史0(列宁语)而非只是哲学史进行具体的概括,并

以此作为确定进序的客观依据,于是也就难以客

观地判定辩证法规律范畴作为认识及思维阶段、

环节的发展进序,所得出的逻辑进序势必缺乏充

分的历史根据,人们也就缺乏判别正误的客观准

绳,因此也就容易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。可以说,

这个问题正是辩证法体系建构迟迟未能取得突破

性进展的主要症结。

其五,在辩证法功能的介绍和显现上,主要是

对方法论的了解和叙述不充分、不系统。人们在

现行体系中看不到由全部规律范畴方法论所形成

的、循序渐进的方法步骤及其完整系统。这样,也

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妨碍了辩证法科学更好地发

挥自己固有的作用和实现其应有的价值。

总之,正是由于唯物辩证法现行体系还不是

建立在对辩证法系统的要素和关系、结构和功能

的足够了解上,因而也就未能如实反映出辩证法

的客观系统性,自然也就算不上是一种严密、完整

的科学体系。现行的主流体系基本上仍未跳出原

有的苏联模式,对唯物辩证法科学体系的探究和

叙述仍带有较明显的猜测及构想色彩。

二、唯物辩证法体系之谜难以破解的原因

在科学发展史上,几乎没有哪一门学科像唯

物辩证法这样,尽管对自己的科学体系进行了如

此自觉、执著、艰难、持久的探究,却迟迟不能使问

题得到应有的解决。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,自有

其特殊的复杂原因。综合地看,导致唯物辩证法

体系问题难以解决的因素主要有以下这些:

第一,与辩证法对象的特殊性有关。由于辩

证法的对象极其复杂,它囊括宇宙一切事物,因而

蕴含于这一切事物之中的辩证联系及规律系统客

观上也必然是十分复杂、极难把握的。

第二,与辩证法学科的发展阶段有关。任何

科学都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能真正解决自身

的体系问题,辩证法也不例外。辩证法科学的发

展阶段是与整个人类认识发展阶段大体一致的,

并以后者为基础。而整个人类认识进程是在 20

世纪 60年代以后才进入/ 系统时代0,至此,辩证

法科学也才有可能相应进入自己的系统认识阶

段,并将认识自身系统及建立科学体系作为必须

完成并且可以真正完成的主要任务之一。[ 11]所

以,尽管列宁早在 20世纪初就超阶段地提出了探

究辩证法科学体系的任务,但真正完成这一任务

所必需的条件却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能逐

渐成熟起来。

第三,与概括全部认识史的浩繁工作量有关。

为了揭示并证明辩证法体系的逻辑进序等等东

西,就必须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去对全部认识史

(哲学史及各种思想史、科学史 ,,)进行概括。

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对每一种认识史都进行梳

理,但却应该尽可能多地有所涉及,并且要注意使

做出的概括经受得起随便一种认识史的检验。这

是谈何容易的事!

第四,与重议论轻建构的做法有关。长期以

来,研究者们在实际上都比较注重解决/ 唯物辩证
法体系应该是怎样的0这一问题,并对此进行了反

反复复的探讨,几乎在每一个与唯物辩证法体系有

关的问题上都形成了众多的观点和见解。相反,很

少有人注重解决/唯物辩证法体系拟是这样的0课
题,即忽视对其科学体系进行具体的建构及叙述,

以至除了建构于 20世纪 30年代的苏联模式外,还

极少有可供比较讨论的具体体系。正是由于极少

进行建构,就难以将各种关于体系的框架构想具体

化,也难以对各种构想进行比较和检验。更重要的

是,这样就难以让叙述出来的体系之间相互竞争,

优存劣汰,不断发展完善,逐步趋近于正确反映辩

证法对象的辩证系统而成为科学体系。

第五,与对待体系建构的偏误态度有关。唯物

辩证法体系的研究和建构努力会经常受到某些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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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确观念态度的掣肘和干扰,这些观念态度自觉不

自觉地、时强时弱地、或多或少地对体系之谜的解

决产生着消极影响。首先,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

批判地吸取黑格尔辩证法/合理内核0而创立唯物
辩证法的过程中,一再尖锐地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

唯心主义体系的神秘性、封闭性、绝对性等等,于

是,后来的一些研究者就误认为他们是从根本上反

对在辩证法领域内搞体系建构,甚至误认为一搞体

系就会导致主观唯心和绝对封闭的问题。其次,由

于形成于 20世纪 30 年代的苏联体系发挥过较大

的积极作用,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,因此,在相当长

的时间里,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符合经典作家本

意的、唯物辩证法本身所固有的科学体系,一些人

还用僵化的眼光看待它,用教条主义式的态度去对

待它,从而严重妨碍了对辩证法科学体系的进一步

研究和建构。再次,诚如不少学者已正确指出的那

样,疏于构筑体系是中国哲学、中国文化乃至中华

思维的一个突出特点及弱点。[ 12]正因为如此,对于

唯物辩证法体系建构的尝试,在我国学术界内外都

容易遭遇有意无意的不热心、不支持,甚至有理无

理的反感或反对。在这种氛围下,辩证法科学体系

的建构也就难免使人普遍感到是一件吃力不讨好

的事。要想让人以此作为长期的、主要的努力目

标,就更是难上加难了。

三、进一步解决辩证法体系问题的现实

必要性及其意义

  虽然,真正破解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之谜,进一

步建构起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,这是长时期来就

一直需要完成的任务;但是,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

科的推进,进一步解决辩证法体系问题才越来越

具有强烈的现实必要性,而这一任务的较好完成

也必将产生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1.尽快与系统时代相适应,更好地发挥时代

精华的作用

随着人类认识和实践日益全面而深入地进入

系统时代,也就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唯物辩证法抓紧

完成自身的系统化任务,形成与时代相应的理论新

形态,以便更恰当地提炼和吸纳人类已获得的系统

认识成果,更有效地指导当代各个领域的系统认识

及实践,包括对系统科学本身发挥应有的、更高层

次的指导作用。这样,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迄今为止

不够适应、作用发挥不够的状况,也才能使辩证法

研究更好地符合并体现与时俱进的要求。

2.抓住当前辩证法研究的这一焦点,将辩证

法科学全面推向前进

由于辩证法体系建构是对辩证法全部内容的

系统性理解和叙述,因此,辩证法体系问题的进一

步解决,就势必要包含对辩证法诸原则、基本规律

和基本范畴等一系列有关问题的全面性、综合性、

具体性解决。一方面,辩证法体系问题的进一步

解决,要以对辩证法全部基本内容的必要程度的

理解为前提;另一方面,辩证法内容的许多有关问

题的彻底解决,又离不开体系的具体建构,因为只

有在体系中,各种内容才能按照它们在辩证法对

象客观系统中的本来面貌、具体表现、地位作用而

被理解和阐释。可以说,辩证法体系问题本来就

是各种问题的重要汇集点。而从现实情况看,它

更应该成为当前辩证法研究的一个焦点。通过抓

住它、解决它,才有可能将辩证法科学全面推向前

进。不难看出,人们已经在原有体系内或从原有

体系出发,对辩证法基本内容的诸多传统性问题

都作了相当充分的探讨,甚至已经到了这样的地

步,即如果不把这些探讨结果与严密化完整化的

体系联系起来,就很难对其作进一步的评判和检

验,也就很难使对这诸多问题的探讨得到深入和

拓展。同时,我们也看到, 20世纪 80年代以来,人

们在辩证法研究领域内先后提出并探讨了一些颇

具新意的重要问题。其中,对 /系统0、/人0、/ 实
践0等与辩证法有关的讨论就是几个明显的热点。
由于这些问题都程度不等地涉及到辩证法体系问

题的进一步解决,因而对它们的有效理解也需要

与体系建构联系起来、体现出来。总之,唯物辩证

法研究正逐步聚焦于体系建构,体系问题的进一

步解决已成为辩证法研究全面推进的关键。

3.更有效地发挥灵魂和基础作用,促进相关

学科体系问题的研究

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理论基

础,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和理论基础。唯

物辩证法体系问题的进一步解决,不仅有助于本

学科的全面推进,而且还将有助于促进相对独立

意义上的认识论、逻辑学以及辩证唯物主义、历史

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研究和

理解。其中,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和马克思主

义哲学体系研究的促进作用将会是比较直接而突

出的。20世纪 80年代以来,我 (下转第 69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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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审美表现的本质要求,对词趣的生成、质性、特

征等展开了详细而中肯的论述。他将清代词论家

对/ 趣0的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更具理论意义的层
面。

总结清代文论视野中的/ 趣0,我们看出,它在

诗学层面上得到了深化,在曲学层面上得到了进

一步拓展,在词学层面上也不断得到升格,这就较

全面地标示出/趣0作为我国古代文论审美范畴的

成熟。

[责任编辑:章  金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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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上接第 44页) 国哲学界也对辩证唯物主义和马

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,进行

了一定的探讨,这个问题有的时候甚至还成为热

点之一,近年来的情况便是如此。尽管这些探讨

也取得了不少成果,但应该说离问题的解决还有

较大距离。究其原因,除了这两个学科的发展还

达不到足以解决自身科学体系的地步外,也直接

受到一般辩证法体系问题尚未解决的制约。

笔者在进行建构辩证法体系的尝试性努力

时,就时常感到需要恰当地处理好辩证法体系与

整个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关

系,并且正是从建构辩证法体系的角度,对这两种

体系问题的解决也自然而然地获得了一些新的领

悟。

一般辩证法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体系问题的

进一步解决,必将更好地为整个辩证唯物主义和

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探究提供一般性、基础性

的方法,而且也将提供一种具有很大启发意义的

具体示范。

唯物辩证法体系的严密化完整化问题迟早要

解决,迟早会解决。由于已经具备了必要的基本

条件,因此这一问题可以在当代解决,应该在当代

解决,而不宜继续久拖不决,关键要看辩证法研究

者们能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了。只要高

度自觉地重视这一问题,尽量凝聚学界的群体智

慧,奋力向解决这一问题的目标发起冲击,就一定

能较快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。

[责任编辑:邬锡鑫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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